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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华观澜深圳市厚朴新能源有限公司“8·23”
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

2025 年 8 月 23 日，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32 号塬锴科

技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处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人受伤。目

前直接经济损失约 3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

规范(2022 年修订版)》（深龙华安办〔2022〕32 号）的规定，

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观澜街道办事处牵头，由观澜街道应急

办、经济发展办、总工会、司法所、观澜派出所、大富社区工作

站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观澜纪工委、市社

保局龙华分局派人参加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,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

证、技术鉴定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

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龙华观澜深圳市厚朴新能源有限公司“8·23”

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因现场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，维修作

业安全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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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 深圳市厚朴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厚朴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EPQ1N0G；注册资本：1000 万

元；住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仙田路 12-1 号 2 栋

402；法定代表人：李晓青；成立日期：2017 年 8 月 29 日；企

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

经营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；国内贸易代理；

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；新型膜材料销售；

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节能管理服务；环保咨询服务；新兴能源技

术研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安全咨询服务；

环境应急治理服务；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；碳减排、碳转化、碳

捕捉、碳封存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能量回收系统研

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

售；物联网技术研发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电气设备销售；

热力生产和供应；合同能源管理；运行效能评估服务；智能输配

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计量技术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；

对外劳务合作；对外承包工程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总体规模：小微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无；体制沿革情况：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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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，原法定代表人夏庆玲，2026 年 2 月 5 日

变更为李晓青；原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航社区华

富路 1006 号航都大厦 1498A，2022 年 4 月 20 日变更至深圳市龙

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京基御景时代大厦 2 栋 710B。2025 年

4 月 25 日变更至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京基御景时

代大厦 2 栋 710B；原名深圳市至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2022 年

04 月 20 日变更为深圳市厚朴新能源有限公司；生产（经营）能

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15 人；内设机

构：设有研发部、运营部、管理部、销售部、售后部、财务部等。

2. 深圳塬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塬锴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FN8CT0A；注册资本：10 万元；

住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32 号厂房 A 栋

101；法定代表人：李公南；成立日期：2019 年 6 月 14 日；企

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.

经营项目：物业管理；清洁服务、园林绿化工程；自有物业

租赁；建筑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装饰工程；安防系统、对讲系统

的设计与施工；园林绿化设计；花卉种植技术开发；花卉、苗木、

盆景的租赁与销售；家政服务；家电上门维修；礼仪活动策划、

会务活动策划；园内贸易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机动

车充电销售；集中式快速充电站；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；停

车场服务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机动车停放服务；垃

圾清运；保安服务；电梯维修保养，特种设备设计。（依法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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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总体规模：微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无；体制沿革情况：成立

于 2019 年 06 月 14 日，原法定代表人：李志成，2024 年 08 月

09 日变更为李公南；原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

区悦兴路 43 号楼房二 101，2024 年 12 月 18 日变更至深圳市龙

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32 号厂房 A 栋 101；生产（经营）

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8 人；内设机

构：设有总经理、电工、保安、保洁等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厚朴公司组建了由原法定代表人夏庆玲为主要负责人的安

全管理机构，制定了《工厂日常安全生产培训材料》《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计划》，进行了隐患排查治理。

塬锴公司组建了由法定代表人李公南为主要负责人的安全

管理机构，制定了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

案》《充电场站安全管理制度》《充电设施管理制度》《充电站

人员管理制度》《教育培训管理制度》等管理文件。

（三）事故经过

2025 年 8 月 22 日上午 8 时 57 分许，塬锴公司法定代表人

李公南通过微信联系厚朴公司运营总经理吴雁群，要求其派人前

往塬锴科技园维修汽车充电桩，吴雁群通过微信让员工吴栩桐

（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）前往处理。10 时 51 分许，吴栩

桐将吴雁群发给他的工作任务转发给陈晋（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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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证），并与陈晋驾驶粤 B2N20V 牌小汽车于当天下午 16 时

50 分许到达塬锴科技园维修充电桩，两人于 20 时 30 分许离开

塬锴科技园。

8 月 23 日上午 8 时 41 分许，陈晋独自一人驾驶粤 B2N20V

牌小汽车到达塬锴科技园对充电桩进行检测维修。10时 11分许，

陈晋开始维修园区 A 栋前 35 号充电桩。10 时 44 分许，在 35 号

桩旁的园区保安罗火生发现陈晋以跪姿紧贴着充电桩，怀疑其触

电，呼喊陈晋没有回应，在尝试将其踢离充电桩无果后，赶往园

区值班室喊来李公南，李公南用脚将陈晋踢离充电桩。

图 1 涉事充电桩现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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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涉事充电桩现场情况

图 3 涉事充电桩设备型号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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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现场位于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32 号塬锴

科技园 35 号充电桩处，涉事充电桩为非车载充电机，产品型号：

EVP330-400C/15000C-0C，输出电压范围：200～750VDC，输入电

源类型：380VAC，输出电流范围：80A-200A，输出功率：120KW，

执行标准：GB/T18487.1-2015，常数：25imp/kWh，制造日期：

2019 年 5 月，准确度等级：2 级，出厂编号：992119050016-A/B，

防护等级：IP54（室外），制造厂商：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受伤，伤者陈晋，男，26 岁，广东广州人，

身份证号码：44188119990328XXXX，充电桩维修工。医院诊断为：

呼吸心跳骤停、重度电击伤，呼吸衰竭，目前仍在昏迷中，自

2025 年 8 月 23 日至 2026 年 2 月 9 日，共核定损失工作日 116

日，超过 105 个工作日，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

GB6441-1986 的规定，属于重伤情形。目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

人民币 30 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1. 2025 年 8 月 23 日龙华区天气多云，最高气温 33℃，最

低气温 25℃，北风 1-3 级，事发时间为上午 10 时 40 分许，事

发现场在室外，光照充足，地面干燥，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

响。

2. 经现场勘查、询问笔录，公安部门排除故意伤害。

3. 2025 年 1月至 3 月万景华工业园充电站（现名为塬锴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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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）处于停业状态。3月开始，塬锴公司接手营业。截至 8 月 25

日，观澜街道办事处对塬锴科技园共巡查 14 次，发现隐患 46 项，

均已督促闭环整改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园区负责人李公南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20 到

场后将伤者送往龙华区中心医院救治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园区负责人李公南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在 120

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。

接报事故信息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观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立

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，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，并及时将

该起事故信息上报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陈晋由 120 急救人员送往龙华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，经医院

初步诊断为：呼吸心跳骤停、重度电击伤，呼吸衰竭。目前正在

医院治疗中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澜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

塬锴公司、厚朴公司部署善后处理事宜，安抚家属情绪和了解家

属诉求。此起事故未引发人员聚集上访以及社会舆情事件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，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

正常履职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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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

（一）事故相关勘察鉴定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调查组对现场进行了勘察，并委托专业机

构对现场电气作业情况进行勘察鉴定，情况如下：

1. 经查询，涉事者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2. 涉事者未穿长袖工作服，未戴手套、安全帽和护目镜，

不符合《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》GB26859-2011 第

10.4.1 条：低压不停电作业时，工作人员应穿绝缘鞋、全面长

袖工作服，戴手套、安全帽和护目眼镜，站在干燥的绝缘物上进

行。

3. 涉事者进行维修作业时，只将充电桩机柜内的漏电断路

器分闸断电，未将其前一级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，不符合《电

力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》GB 26860-2011 第

6.2.1 条第 a 项：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设备应停电：a）检修设

备。

4. 直流充电区直-35 充电桩为双枪一体式充电桩，额定最

大功率为 120kW，并接入 YKC 平台。

5. 直-35 充电桩机柜已设置漏电断路器，维修作业时漏电

断路器处于“分闸”状态，型号 BM30L-400/4300B，额定剩余动

作电流调整在 300mA，不符合《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 部

分：通用要求》GB/T 18487.1-2023 第 11.3.2 条：如果直流供

电设备的供电网侧不具备剩余电流保护功能,其控制电源交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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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应具备剩余电流保护器(可使用 AC 型的剩余电流保护器)，剩

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I△n不应超过 30mA。

6. 直-35 充电桩机柜内漏电断路器的相间隔弧板未安装，

进线端 L3 相螺栓有轻微黑色烧痕，不符合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

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》GB 50254-2014 第 4.0.2 条第 2 款：

低压断路器主回路接线端配套绝缘隔板应安装牢固。

7. 漏电断路器的接线逻辑有错误，其负载端连接外部供电

网的电源，进线端连接下游用电设备，此时漏电断路器的保护机

制被破坏，不符合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》GB/T

13955-2017 第 6.3 条第 a)款：RCD 标有电源侧和负荷侧时,应按

规定安装接线,不得反接。

8. 直-35 充电桩机柜的 A、B 充电枪的电缆组件与供电网的

连接均已拆卸。

9. 拆下来的螺栓中，5 颗放在机柜外，另外 1 颗放在机柜

内。

10. 直-35 和直-34 充电桩两机柜的 A、B 充电枪的电缆组件

与供电网的连接相同，直-34 充电桩机柜的 A、B 充电桩的电缆

组件与供电网的连接。

11. 直-35 充电桩的供配电装置布置在万景华专用配电站

07000705744 内。

12. 直-35 充电桩的进线电缆由万景华专用配电站

07000705744 内 4043 开关引出。

13. 直-35 充电桩机柜的保护接地电阻为 2.15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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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为测量事故现场线路对地电压，引一条临时保护接地线

（PE 线）作为测量用，并测得接地电阻值为 2.25Ω，符合测量

要求。

15. 直-35 充电桩通电状态测量数据说明：

（1）漏电断路器进线端 L1、L2、L3、N 对地电压分别为 239V、

239V、239V、0V。

（2）机柜内漏电断路器“分闸”时，漏电断路器出线端 L1、

L2、L3、N 对地电压均为 0V。

（3）机柜金属外壳对地电压为 0V。

（4）B 充电枪 DC+、DC-对地电压均为 0V，金属电缆固定头

对地电压为 0V。

（5）A 充电枪 DC+、DC-对地电压均为 0V，金属电缆固定头

对地电压为 0V。

16. 经现场勘查，直-35 充电桩断电状态测量数据说明：

（1）进、出线端子对地电压均为 0V。

（2）进线电缆 L1、L2、L3 线对地绝缘电阻分别为 1619MΩ、

1881MΩ、1673MΩ（见附图 31-33），L1-L2、L1-L3、L2-L3 线

间绝缘电阻分别为 3040MΩ、3460MΩ、4910MΩ。

综上勘查检测结论，推断本次事故原因为：陈晋在未持有特

种作业操作证、未佩戴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，未将直-35

充电桩前一级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，作业时左手不慎触碰到

漏电断路器进线端的裸露带电体导致触电的可能性较大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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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人的不安全行为：陈晋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取得电工特种

作业操作证、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从事涉电作业。

2. 物的不安全状态：充电桩前一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闸

断电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 厚朴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落实对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，对员工吴栩桐私自带领未取

得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陈晋进行涉电作业的情况失管失察，未

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充电桩前一

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闸断电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2. 厚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夏庆玲未建立并落实本单位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及时消除充电桩前一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

闸断电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3. 塬锴公司未与厚朴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，对厚

朴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、协调管理不到位，未核查入场特种

作业人员持证情况。

五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事故单位

1. 厚朴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落实对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，对员工吴栩桐私自带领未取

得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陈晋进行涉电作业的情况失管失察，未

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充电桩前一

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闸断电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



— 13 —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
[1]
、第二十二条

第二款
[2]
和第四十一条第二款

[3]
的规定。

2. 塬锴公司未与厚朴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，对厚

朴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、协调管理不到位，未核查入场特种

作业人员持证情况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[4]
的规定。

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

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，由区纪委监

委独立开展调查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

处理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陈晋，男，群众，充电桩安装工，负责充电桩维修工作，未

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、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进行电工作业，其行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[5]
、第

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: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，

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

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: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

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

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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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七条
[6]
的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

受伤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 夏庆玲，女，群众，厚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，2022 年 4

月任现职，2026 年 2 月 5 日卸任，负责公司全面工作，未建立

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及时消除充电桩前一

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闸断电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（五）项

[7]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

进行处理。

2. 厚朴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落实对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，对员工吴栩桐私自带领未取

得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陈晋进行涉电作业的情况失管失察，未

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充电桩前一

级的电源隔离开关未分闸断电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
[8]
、第二十二条

第二款
[9]
和第四十一条第二款

[10]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

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（五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

工作负有下列职责: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五）组织建

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: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，

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

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[9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: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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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

3. 塬锴公司未与厚朴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，对厚

朴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、协调管理不到位，未核查入场特种

作业人员持证情况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[11]
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，建议由区

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主要暴露了以下问题：一是承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严重缺失，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从业人员培训教

育、日常监管不完善；二是发包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，现场安全监督不到位；三是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取得

特种作业证件即从事特种作业。因为管理漏洞的层层放大最终导

致了事故的发生，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，必须建立起“层层负

责、人人有责、各负其责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才能有效防止

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厚朴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一要针对本次事

故在公司内部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；二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三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

[10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

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

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[1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

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

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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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四要加强对公司特种作业管理，建立特种

作业及审批台账，杜绝人员无证上岗作业；五要强化从业人员培

训教育，提升从业人员按章作业和风险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塬锴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一要针对本次事

故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；二要完善外包作业安全管理制度；三要加

强外来作业管理，进行全过程监督，及时发现并制止承包方的违

规行为。

（三）观澜街道办事处要举一反三，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

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要

针对本次事故在辖区开展警示教育；二要加大对特种作业的日常

巡查、执法检查力度，提高执法检查效能；三要督促企业认真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特种作业及其他重要环节的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及处置工作，保障企业安全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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